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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四年九月十六日訂

定發布以來，歷經七次修正。茲為簡政便民，參酌歐盟優質企業制度，免

除優質企業資格期間限制與增加安全認證優質企業進口貨物優惠措施及配

合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本次新增一條、修正十一條，

共十二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使條文清楚明確，將現行條文第三款重大違章紀錄之三種情事，分

列三目規範。（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原優質企業資格期間屆滿前重新申請資格認證，海關除書面審查申請

文件，亦按該業者所提自我評估表重新辦理驗證，耗費業者成本與海

關人力甚鉅，為簡政便民，爰刪除優質企業資格效期規定，修正為每

三年向海關申請校正；增訂申請人符合每年自我檢查，並經海關抽核

無訛或依限完成改善者，免辦理驗證。（修正條文第八條、第十二條

及第十三條） 

三、 為強化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角色重要性，增訂申請認證為安全認證優

質企業應配置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 增訂安全認證優質企業申請依關稅法第五十二條規定進口貨物案件，

得提供書面保證免繳納稅款保證金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五、 船務代理業雖與承攬業同屬服務提供業者，但二者所提供服務對象與

經營業務未盡相同，爰增訂船務代理業業別之安全認證優質企業申請

條件，以明確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 

六、 為鼓勵其他國家或地區優質企業來我國投資，對於與我國簽訂優質企

業相互承認協議之國家或地區所認證優質企業，其在我國設立之子公

司或分公司申請優質企業得免除成立滿三年之資格限制。（修正條文

第二十四條） 

七、 增訂海關對優質企業停止優惠措施、停止資格及廢止資格、優質企業

申請恢復資格等相關規定，並刪除經廢止安全認證優質企業資格者三

年內不得再申請認證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及第

三十一條） 

 


